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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长城公司业绩补偿承诺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2014年 3月，为进一步推动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湖南天一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景峰医药”或“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组”）的进行，最大限度维护本次

重组后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原控股股东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原名“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对本次重组完

成后景峰医药业绩补偿承诺如下： 

在本次重组的交割日，长城公司将在公司的专用账户中保留人民币 7,000 万元的

货币资金。若景峰医药在 2014、2015、2016年度中任一年度当期累计的经审计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实际净利润（合并报表口径）低于当期累计承诺

净利润，则差额部分由长城公司使用前述专用账户中的货币资金予以补足。 

长城公司补偿金额以上述保留在公司专用账户中的人民币 7,000万元为限。 

长城公司依据承诺进行的业绩补偿，与本次重组拟购买资产交易对方依据《湖南

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业绩补偿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履行业绩

补偿义务，两者互不影响。 

业绩承诺期限届满后，若上述款项仍有余额，则余额全部归公司所有。 

上述事项详见 2014年 3月 4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站上披露的 2014-012号《关于

控股股东股份锁定和业绩补偿承诺的提示性公告》。 

二、进展情况 

公司 2016年度报告已于 2017年 4月 20日披露，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湖



 

 

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2016年度及承诺期累计业绩承诺实

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2868号），公司及各子公司业绩

承诺期实现的累计利润数均达到了累计承诺的净利润数，长城公司补偿金余额 7000

万元将全部归公司所有。公司于近期收回上述款项，计入“营业外收入”科目进行会

计核算.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业绩补偿款的收回将增加本公司 2017 年度利润总额 7000 万元，至此，长城

公司业绩补偿承诺履行完毕。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0月 18日 

 




